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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规则是国际贸易与环境领域的重要内容。国际贸易框架下正在积极探索环境规则的塑造，区域性自

贸协定中也已基本覆盖了环境治理规则框架，尤其是新一代巨型自贸协定中涵盖了高水平、高标准的环

境规则，但在RCEP框架下尚未形成贸易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规则。RCEP环境规则的构建不仅顺应国际贸

易新趋势，对我国而言也意义非凡，故我国应主动做规则的制定者、引领者，以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

等原则为导向，借鉴CPTPP、CETA成熟模板渐进式构建RCEP的环境规则，同时借助现有及未来的双边

自贸协定逐步形成RCEP成员之间的环境治理共识，共同引领构建开放包容的环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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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rul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 so the inter-
national trade framework is actively exploring the shaping of environmental rules. For example,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have basically covered th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ules, especially the new generation of giant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 have formed high-level 
and high-standard environmental rules. However, RCEP has not yet formed legal rules related to 
trade and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RCEP environmental rules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new tren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herefore, China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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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initiative to be the rule-maker and leader,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op-
e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ther principles. Furthermore, draw on the mature templates 
of CPTPP and CETA to gradually build environmental rules of RCEP.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ll 
gradually form a consensus on RCE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jointly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al rules by utilizing existing and future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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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议题是当前各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为了平衡贸易自由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各国都在国

内法与国际法层面进行有益尝试。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环境治理规则正在以多种

形式渗透到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有关环境治理的议题也日益增多，环境治理结构也呈现出多元

化形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被认为是新一代高水平、高标准、广覆盖的环境治理规则范式，其环境章节中涵盖了

大量的环境治理规则。相比之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环境章节，无法统一规制缔约

国之间的环境治理问题。因此，积极推动 RCEP 环境规则的构建，不断提升各成员国环境治理能力，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RCEP 框架下环境规则构建之分析 

2.1. RCEP 环境规则构建的必要性论证 

2.1.1. 环境治理是国际法层面的前沿性议题 
在国际层面，环境问题作为典型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又与贸易问题休戚相关，成为国际社会长足探

索的重点领域。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即成为世界各国新型国际关系的博弈点[1]。为了

有效解决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等各个领域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自 1972 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

境会议召开以来，多边环境协定(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MEAs)的数量激增，在致力于国

际合作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价值。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除了国际环境法层面的探索，

各国也在国际贸易体制下关注到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尝试在贸易规则中体现环保目标。例如，WTO
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早在《1947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 20 条就纳入了环境保护例外

条款，后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在 GATT 序言中还进一步强调了环境保护的价值目标。多边环境协定以

及贸易与环境规则的出现都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平衡贸易与环境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2.1.2. 环境治理是区域自贸协定的核心规则 
在区域层面，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议题的利益要求不同，多边贸易与环境规则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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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停滞不前，依靠 WTO 框架规制和促进环境保护问题的方案无法实现，各国转而寻求贸易协定构建

环境规则，建立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是重塑全球经贸结构的主要方式[2]，环境条款的重要性也在自贸协

定中得到了更好的说明。回顾自贸协定文本，当前自贸协定主要以序言、例外条款、附属协议和环境专

章的形式规制贸易与环境问题，其中，环境专章是美欧模板的标准化形式。截至 2023 年 9 月，全球范围

内已经生效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数量达到 323 个 1，大多数协定都以不同形式

规定有环境条款。尤其是 CPTPP 及其前身 TPP、UMSCA 等巨型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为实现区域多边

化及国际经贸体制的统一和协调提供了契机。 

2.2. RCEP 环境规则构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2.2.1. 稳步对接 CPTPP 经贸与环境规则的需要 
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已经建设了开放的市场体制，在与世界经贸规则对接方面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绩。2023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要“对接

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开放”[3]。在现有的高标准经贸协定中，CPTPP 涵盖的高标准最为全面[4]。
未来经贸协定高标准化将成为大趋势，CPTPP 的规则门槛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我国加入 CPTPP 无疑会面

临其高标准环境规则挑战，规则革新势在必行。2023 年 7 月 17 日，CPTPP 各缔约方已经批准英国加入

CPTPP 的条款和条件[5]。中国也必须加快步伐，尽快对接 CPTPP 高标准环境规则。在此背景之下，积

极推动 RCEP 框架下环境规则的构建，通过 RCEP 应对 CPTPP 正是我国经贸领域的重要战略部署。推动

RCEP 和 CPTPP 的对标工作，也有利于构建我国的新发展格局、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2.2.2. 逐步提升全球环境治理的话语权的需要 
早在 2019 年，习总书记就提出了“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目标[6]。基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环境问题一直是人类面临的典型全球性问题之一，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随着

国际环境治理格局的不断变化，各国都竞相制定体现本国利益的环境规则范本并予以全面推广，力图主

导全球环境治理规则。面向未来，形成环境治理国际规则只是时间问题。回归当下，我国环境条款仍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分量。是而，中国必须具备长远发展眼光，以

国际法为基础、以有效行动为导向，在新一代贸易协定中强化对环境规则的构建与完善，避免在西方话

语权体系下讨论环境治理问题。而 RCEP 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双轮”之一，中国可以此为契机寻求

全球环境治理的话语权，为加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2.3. 推动更新环境治理新规则体系的需要 
环境议题作为 21 世纪的重要议题，发达国家率先关注起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夺得环境规则制定

先手。早期的自贸协议中并没有体系化的环境专章条款，1994 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是最早将环境问题内化为规则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不仅在内容上

大篇幅涉及环境问题，同时还以附属协定的形式签署了《北美环境合作协定》(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NAAEC)，开启了国际环境合作的先河。之后，环境条款常见于美国、欧盟

等发达国家对外签订的贸易协定之中，并推动其成为全球环境规则新标准或范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CPTPP 都是美版环境规则的复写。以美国为主导的贸

易协定的激增，映射出国际贸易规则绕过多边主义以实现国家利益的趋势日益明显[7]。随着美版、欧版

环境条款日趋成熟，高标准的环境条款必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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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维护发展国家的利益，是中国参与更新经贸与环境规则的重要平台。中国应该在新一代自由贸易

协定的磋商谈判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推进建立适合全

球贸易发展的新规则体系[8]。 

3. RCEP 构建环境规则可借鉴的范式 

3.1.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CPTPP 是由亚太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具有开放的、完整的规则体系，被誉为“面向 21 世纪的

高标准贸易协定”。CPTPP 的前身是美国主导的 TPP，被美国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一代自由贸易协

定的蓝本。CPTPP 共有 23 个条款，其内容可以分为一般性条款、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安排。 

3.1.1. 一般性条款 
一般性条款主要包括定义条款、背景和目标条款及一般承诺。CPTPP 第 20.1 条是对环境法律定义，

明确协定所指的环境法律包括缔约方本国法律法规及履行 MEAs 项下义务的法律、法规或条款。第 20.2
条指出了协定的目标方向。第 20.3 条则是对缔约方的普遍一般性义务作出规定。 

3.1.2. 实体性规定 
实体性规定是协定向各缔约方提出的实质性义务要求。CPTPP 第 20.4 条强调了各缔约方对多边环境

协定的承诺遵守和义务履行。同时，第 20.5 条(臭氧层保护)、第 20.6 条(保护海洋环境免于船舶污染)、
第 20.13 条(贸易和生物多样性)、第 20.14 条(外来物种入侵)、第 20.15 条(向低排放和具有韧性的经济转

变)、第 20.16 条(海洋捕捞渔业)、第 20.17 条(保护和贸易)、第 20.18 条(环境产品和服务)分别详尽规定了

缔约各方环境保护的领域和具体内容，要求各缔约方“努力”、“合作”实现这些环境保护目标。 

3.1.3. 程序性安排 
程序性安排则包括缔约国间的执行机制、合作框架及争端解决机制。 

3.2. 《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 

2017 年，欧盟与加拿大签署了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被认为是引领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风向标”。CETA 第 24 章(环境与贸易)共有 16 个条

款，除了典型的定义、背景与目标、多边环境协定、合作等条款内容，CETA 还包括以下规则： 

3.2.1. 程序保证和救济 
CETA 第 24.6 条规定，缔约方可通过行政或司法诉讼、禁令来打击违反其环境法的行为，同时为保

障诉讼程序的高效进行，CETA 还给当事方提供 4 项诉讼救济保障，包括：1) 诉讼开始前的合理告知；

2) 最终决定前的申辩权；3) 决定以书面形式作出，各方享有听证权；4) 行政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可进行

审查，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3.2.2.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CETA 第 24.7 条规定，缔约方应以信息公开的方式促进公众对其环境法律、政策及其执行和遵守程

序的认识，同时还应通过相关协商机制接受利益攸关方就环境事项提交的意见书。欧加两方就公众参与

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并将其贯穿于 CETA 的全文，在多边环境协定、森林产品贸易、环境合作等条款

中都涵盖有公众参与内容。 

3.2.3. 环境合作 
CETA 第 24.12 条重申了环境领域合作的重要性，要求各方在诸如环境影响评价、国际论坛、执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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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公认准则等领域展开合作，合作的方式包括但是不限于技术交流、项目研究、报

告、研讨会、讲习班等形式。 

3.2.4. 执行机制安排 
CETA 第 24.13 条对执行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不仅要求缔约方设置联络点，还要求成立贸易和可持

续发展专门委员会，其职责主要有：1) 负责监督环境章节的执行情况、审查环境保护进展；2) 讨论双方

共同关心的事项；3) 共同决定讨论环境章节范围内的其他事项。此外，CETA 还要求缔约国建立类似国

内咨询小组的协商机制，负责征求意见，贯彻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3.2.5. 争端解决程序 
CETA 第 24.16 条是争端解决不适用条款，将环境争端的处理争端解决排除于 CETA 的争端解决机

制，但允许通过斡旋、和解或调解方式进行解决，CETA 第 24.15 条进一步规定，若磋商无果，缔约方可

以按规定成立专家小组进行公正裁决。 

4. RCEP 环境治理规则的构建思路 

近年来，中国已逐步从国际规则的旁观者、接受者向制定者和引领者转变[9]，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在贸易与环境规则领域具备相关经验和能力。当前，主动参与 RCEP 环境规则的构建成为维护国家

权益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义务。 

4.1. 理念建构先行，夯实环境规则的法理基础 

RCEP 的贸易与环境规则只有被各成员接受和认可，才能获得有效遵守与执行。因此，中国在引导

设计 RCEP 环境章节时，必须关注其他成员的发展利益。具体来说，应遵守以下原则： 
第一，环境管理主权原则。环境管理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在环境事务中的实际应用。缔约国可

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政策及标准，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干涉。高标准

的环境条款固然能够保护环境、维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过高的保护标准可能会限制贸易自由化程度。

相比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环境条款起步较晚，故践行环境管理主权原则，允许缔约方

各自设定环境标准，更符合中国和其他 RCEP 成员现阶段的发展需要，从而实现利益攸关方的共赢发展

局面。 
第二，可持续发展原则。1987 年世界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将“可持

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CETA 第 24.2
条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缔约方应当认识到环境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CPTPP 第 20.2 
(目标)中也认同“可持续发展”是其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

RCEP 环境规则也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底色。 
第三，包容性原则。环境条款的设置是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实现

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高标准的环境与经贸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绿色壁垒的温床，这也

是目前还无法达成全球性经贸与环境规则的原因之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已经主导了国际环境事务，试

图利用强势环境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这已经脱离了环境条款设置的初衷。RCEP 应更侧重

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注重灵活性和高标准的权衡，故在推出环境章节时须回归环境条款的本质，考虑

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分阶段、分情况设计出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条款，平衡贸易自由化与环

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谨防绿色壁垒带来的危害。 
第四，国际合作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是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联合国宪章》第 1 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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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

国际问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离不开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合作。国际合作原则不单

体现在多边环境协定中，也贯穿于新一代高标准贸易协定中。这就意味着国际合作环境保护必须是 RCEP
环境章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之贯穿文本始终。 

4.2. 借鉴成熟模板，引领共建开放包容的环境治理规则 

从立法模式上来看，美欧成熟的环境条款均是以环境专章形式呈现，一体化的环境专章更能体现自

贸协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RCEP 也应当延承这一形式设置环境条款。从环境章节内容来看，RCEP
应考察和借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成熟的环境规则的内容及其变化，选择各成员共同关注且有可能达成一

致的议题。 

4.2.1. 将贸易与环境保护紧密相连 
考察目前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不难发现大部分自贸协定的环境章节都体现出对贸易发展与

环境保护目标的协调。因此，RCEP 在设计环境章节的内容时，应将环境保护目标条款放在章节的前部，

突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强调贸易与环境的相互支持作用，申明合作实现环境保护之目标。同时结

合环境保护范围与整体贸易结构，为缔约国之间的环境与贸易合作规定适合的标准和发展方向。 

4.2.2. 强调多边环境协定项下的义务 
就履行多边环境协定的义务而言，CPTPP 环境章节涵盖了保护臭氧层、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个环境

保护领域，并强调了多边环境协定项下的义务，用限制性清单列举出各方必须遵守的多边环境协定，使

得环境保护的具体内容得到落实。CETA 则是通过规定“双方同为缔约方的 MEAs”扩大了 MEAs 的适

用范围。多边环境协定在保护环境安全、维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相比于限

制性列举的清单模式，借鉴 CETA 开放式地强调 MEAs 遵守更适合当前 RCEP 的实际情况。 

4.2.3. 缔结环境合作条款 
环境合作是成员国共同进行环境治理与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缔结环节条款时必不可少的事项之一。

通过梳理 CPTPP、CETA 的环境章节，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环境条款都要求各方通过加强合作以履行环

保义务，为增强环境合作的可实施性，美式模板多通过环境合作协议具体规定合作的方式和领域，而欧

式模板多采用附件形式加以补充。对于 RCEP 环境章节而言，在纳入环境合作条款时，形式上可以采取

CETA 的附件形式进行补充，以非穷尽式列举的方式在其中列出具体的合作领域，为以后进一步签订环

境合作协议预留弹性空间。 

4.2.4. 探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仅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或其他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是难以实现的，

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而且，机构、企业、个人的参与能够增强环境保护的透明度，强化对执行

机关的监督。以 CPTPP/UMSCA 为代表的美版环境条款设置了体系完备的公众参与制度，CETA 的公众

参与制度虽不如美式模板详尽，但也突出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故 RCEP 也不能忽视对公众

参与制度的构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可以先借鉴 CETA 的

规定，建立类似咨询小组的磋商机制加大公众参与程度，该磋商机制可以考虑由专家组、企业和公众组

成。 

4.2.5. 设立环境问题的专门委员会 
美版环境条款 CPTPP 设置环境事务委员会来监管环境章节的执行。同样的，欧版环境条款 CETA 设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441


鲁明霞 
 

 

DOI: 10.12677/ds.2023.96441 3237 争议解决 
 

有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来监管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节的执行。委员会均由各方的高级官员组成，定

期讨论环境章节相关事宜。RCEP 可以在尊重各成员国主权的前提下，设置一个环境事务委员会，并由

各缔约方赋予其一定的职权与法律地位，其职能包括但不限于：监督环境章节的执行情况、促进环境合

作、提出工作意见等。 

4.2.6. 审慎设置环境争端解决机制 
环境规则的重视以及环境争端和纠纷的出现给国际法规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大量的环境纠纷

案件都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且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规则的主导权和理解存

在差异，极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环境规制问题上处于弱势地位。RCEP 的成员在经贸与环境规则领域还

处于发展阶段，这一问题也不容小觑。目前 RCEP 成员在处理环境纠纷的经验和能力上尚不充足，在环

境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置上应持有审慎态度，不宜设置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适当借鉴 CETA 专家

小组，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争端解决程序。例如，以对话、磋商、信息交流或斡旋、调解等多种

方式处理环境争端，同时允许专家小组在磋商未果时进行公正裁决。专家小组的公允裁决虽然不如常规

争端解决机制一般具有强约束力，但其所展现的灵活包容性更适合 RCEP 成员当下贸易与环境发展需要。

随着 RCEP 环境规则的日趋成熟，未来再考虑逐步纳入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4.3. 以双边撬动多边，借助自贸协定逐步形成环境治理共识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对外签署 22 个自贸协定，除日本外，我国现阶段与 RCEP 的成员均已签署

了自贸协定。已经公布文本的协定中，中国–韩国 FTA、中国–新加坡、中国–新西兰 FTA 升级议定书

中均包含独立环境章节 2。此外，越南、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7 个 RCEP
成员国已加入高标准的 CPTPP，中国、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他成员国家也明确表达加入 CPTPP
的意愿，这表明 RCEP 的多数成员均有意愿且有能力构建贸易与环境规则。尽管如此，考虑到其他成员

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需求，RCEP 环境章节的建构也应当徐徐图之。 
当前贸易与环境保护核心规则是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在应对

经济全球化所伴生的社会问题的国际谈判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是中国的天然盟友[10]。近年来，中国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CEP 的生效释放出支持多边主义的强烈信号。经济实力

日渐增强的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与更新谈判中，应该主动地寻求与自身政治、经济实力

相匹配的地位，在全球贸易规则的变革中发挥指挥作用，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树立良好的大国形

象。中国要抓住 RCEP 带来的环境规则更新的机遇，可先从自由贸易协定入手：一方面，积极研究、升

级与东盟十国的自贸协定，考虑在其中加入环境章节的内容；另一方面，加快与澳大利亚、日本之间双

边自贸关系的建立，利用已有的良好合作基础，逐步搭建起与 RCEP 成员的自贸区网络体系，营造互利

共赢的环境治理合作氛围，进而为 RCEP 贸易与环境章规则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打造具有包容性的贸

易发展与环境保护平台。 

5. 结语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对称性，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高标准环境规则限制和约束发展中

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环境规则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绿色壁垒”。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处于重构阶

段，国际和区域环境规则也处在完善当中。我国应积极在 RCEP 环境规则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规则的整体发展，也能够增强我国在环境治理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升规则

的影响力，更新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环境规则体系。 

 

 

2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协定专题[DB/OL].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20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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